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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福田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》政策解读 
 

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 

2017年6月26日 

 

如何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完善政府投资管理体制，

一直是福田区政府不断探索和努力的方向。6月6日，《福田区政

府投资建设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福府办规〔2017〕4

号）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正式出台，针对政府投资项目“投、

建、管、用”多位一体的状况，推动政府投资项目面向市场选

择代建主体，使政府部门从“办事”转向“管事”。 

下面对此次出台的《管理办法》做进一步的解读： 

（一）“代建制”的定义是什么？什么样的政府投资工程

项目可被纳入《管理办法》的规范范围？ 

所谓“代建制”，是指项目建设、使用或资产管理单位（即

“委托单位”）通过直接委托、招标等方式，选择专业化的项目

管理单位（即“代建单位”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政府投资项目（即

“代建项目”）全过程中的建设管理职责，严格控制项目投资、

质量和工期，竣工验收后移交委托单位的制度。此次代建制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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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被列为福田2017年改革计划的25项重点改革项目之一。 

基于具体区情及以往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的建设经验考虑，

《管理办法》明确代建项目原则上为总投资额3000万元以上的

新建、改扩建建设工程项目，其中城市更新单元范围的代建项

目可低于3000万元。 

（二）《管理办法》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是什么？  

《管理办法》分“总则”“选择及合同订立”“职责分工”

“实施流程”“法律责任”和“附则”六个章节，共三十九条。

办法以“深入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

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”为指导思想，以“厘

清权责、合理分工、廉洁高效、合作共赢”为基本目标，对代

建制实践过程中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分析，坚持问题导向、制

度创新，力求务实有效。 

《管理办法》制定的总体思路包括以下四个方面： 

1、在现有政府集中代建模式上增辟一条市场化代建道路，

全面推行全过程代建方式以释放市场活力； 

2、通过建立预选库机制、完善代建信用责任体系提高代建

准入条件，引入高水平代建企业； 

3、通过代建合同设计厘清权责，引入担保和保险等市场化

风险管控机制，保障代建责任履行和维修责任到位； 

4、确立代建单位在政府投资项目中代为行使建设单位相关

权力的法律地位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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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《管理办法》的核心内容是什么？ 

1、提高水准，全面推行全过程代建模式。《管理办法》允

许具备全过程工程咨询能力的代建单位自主承担勘察、设计、

监理等服务事项，支持投资咨询、勘察、设计等单位采取联合

经营、并购重组等方式参与全过程代建项目，除采购和施工以

外，代建单位负责全过程项目实施和管理。这样有利于促进代

建项目各环节的连贯性，减少二次采购，进一步提高项目管理

效率。全面推行全过程代建方式也是响应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

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19号）改革

要求的一项重要举措。 

2、廉洁高效，建构全过程合同治理体系。《管理办法》明

确了代建单位在代建项目中代行建设单位建设管理职责的法律

地位，主要包括招标人、合同签订人、资金管理人、报批人等

法律地位，给予充分的项目管理决策权。这样充分实现了政府

行政部门从“管理者”转变为“监督者”，各主体相互制约监督，

全面实现政府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廉洁高效。 

3、对症下药，通过先行招标建立“预选库”。《管理办法》

明确建立代建单位预选制度和设立代建单位黑名单，委托单位

可以从预选库中甄选高水平代建企业，这样既便于政府相关部

门实施监督管理，又能有效解决低价中标衍生的问题。 

4、理清权责，规范代建合同关键内容。《管理办法》明确

代建合同应载明委托单位、代建单位及保险单位的主要权利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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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务、项目质量、工期目标和代建费用的约定、设计变更程序

等内容，同时提出对于代建合同中涉及到的法律责任如何追究，

以及代建合同存续期间发生的争议，当事各方如何解决保证工

程的持续性等制度性保障。 

（四）《管理办法》的创新亮点在哪里？ 

1、参考国际的CM-risk manager合同文件,因地制宜提出

“以总概算为限额的保证最大工程费用”激励机制。一方面，

在概算的限额设计下有利于工程投资的事前管控；另一方面，

由于全部设计文件完成后编制的总投资额较为准确，以此作为

奖惩基准额，有利于工程投资的全过程管控，同时激励代建单

位的实际履约，实现风险的合理分担。 

2、引入“建筑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”制度。通过建立保

险单位预选库，甄选高水平保险企业。工程质量安全风险管理

机构受保险公司委托，行使全过程质量风险审查监督职责，以

市场化手段约束代建单位履约行为。商业保险将全程参与政府

投资项目建设的质量安全防控，施工环节出现任何质量问题，

保险公司都将依据实际情况履约维修赔偿，追溯相关设计、代

建和施工单位责任。 

这项建筑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制度起源于法国，目前在

英国、美国、日本、新加坡等40多个国家已开展，在中国则刚

刚起步，上海已于2011年率先实施且取得了良好效果。 

3、引入代建单位和专业责任人的“终身负责制”。参考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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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《建筑物（管理）规例》中的“认可人士制度”，《管理办法》

要求代建单位确定实际参与代建项目的首席责任人及其他主要

专业责任人，并明确参与代建项目的主要专业责任人对工程质

量承担终身责任，依此限制施工单位转包、分包、挂靠等行为。 

4、创新代建项目的工程质量保证金制度。《管理办法》规

定在项目竣工验收后、缺陷责任期内，由代建单位代持建设工

程质量保证金，并规范了代建单位的相关职责，提高代建单位

的履约意识，保障工程质量水平和维修责任的履行，同时还解

决了最后预留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拖延竣工决算的进度，加快

项目竣工决算。 

 

 


